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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申请认证基本要求

1.ACC 要求认证委托人具备以下条件：

（1）取得合法主体资格，并处于有效期内；

（2）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并处于有效期内；

（3）已按认证标准建立 QMS，且运行满三个月；

（4）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被原发证机构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已满一年（适用时）；

（5）原 QMS 认证证书发证机构被国家认监委撤销 QMS 认证资质已满三个月（适用时）；

（6）当前未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当前未列入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 “信用中国”发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8）一年内未发生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重大质量事故；

（9）一年内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未发生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或发生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

查不合格但已按相关规定整改合格；

（10）其他应具备的条件。

2.ACC 要求认证委托人提供以下信息和文件资料：

（1）认证申请，包括认证委托人的名称、地址、认证依据的标准、 申请的认证范围、认证范围内人

员数量及影响体系有效性的外包过程；

（2）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当 QMS 覆盖多个法律实体时，应提供每个法律实体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3）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质量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文件、资质证书、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

（4）组织机构及职责；

（5 ）生产/服务的流程、班次及轮班情况和季节性信息；

（6）QMS 运行满三个月的证据；

（7）一年内所发生的质量事故、与质量相关的行政处罚、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其他质量抽

查不合格的情况以及整改情况（适用时）；

（8）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

3.申请评审流程

3.1 ACC 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信息和文件资料实施申请评审，仔细鉴别申请信息和文件资料的真

伪，确定是否受理认证申请。

3.2 满足以下条件的，ACC 可以受理认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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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证委托人已具备受理条件；

（2）ACC 具备实施认证的能力；

（3）双方就认证事宜达成一致。

3.3 对于新的认证委托人，仅在同时满足下列情况的前提下，ACC 可实施认证转换，否则应按照初次

认证开展认证活动：

（1）ACC 具有认证委托人申请认证的 QMS 认证范围的认可资格；

（2）认证委托人持有其他被认可的认证机构（原认证机构）颁发的带认可标识的 QMS 认证证书（原

认证证书）；

（3）原认证证书处于有效期内，未被原认证机构实施暂停或撤销；

（4）原认证机构认证业务正常运行，不存在认可资格到期、被暂停或撤销的问题；

（5）认证委托人将初次认证审核报告或最近一次的再认证审核报告、监督审核报告、审核中发现的不

符合及其纠正措施传递给 ACC。

3.4 ACC 将申请评审的结果告知认证委托人。

4.认证委托人应向 ACC 公开的信息

4.1 认证委托人应遵守认证程序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配合认证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和认证机构对投诉的调查，及时向认证机构通报 QMS 及认证申请条件的变更情况，承担选择的认证机

构资质被撤销而带来的认证活动终止、认证证书无法使用的风险。

4.2 获证组织应遵守认证程序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通过 QMS 认证后持续有效运行 QMS，

配合认证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认证机构对投诉的调查，在广告、宣传等活动中正确使用认证证

书、认证标志和有关信息，及时向认证机构通报 QMS 及及认证申请条件的变更情况，承担选择的认证

机构资质被撤销而带来的认证证书无法使用的风险。

5.ACC 遵守的保密规定

ACC 对认证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应通过在法律上具有强制实施力

的协议，确保认证活动中所获得的信息在未经认证委托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透漏，认证

行政监管有要求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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